
警察来了！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1/2021_2022__E8_AD_A6

_E5_AF_9F_E6_9D_A5_E4_c122_481370.htm 警察来了！ 你怕

吗？？ 如果你是好人，你怕警察。那么，问题就出来了。这

种“警察”是否该反省一下？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国家权力

中，警察权力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膨胀，因而至于大人在哄小

孩时只要说“警察来了”，那小孩就会乖乖地听话。事实上

，警察权力只是国家的行政权力的一部分，警察机关是国家

的行政执法机关。警察的职权主要表现在对犯罪的刑事侦查

权，对社会治安的维护与行政处罚权，对交通的管理权三个

方面。其中的刑事侦查权，可以说是国家的公诉权或检察权

的延伸或是对后者的辅助。虽然是参加刑事诉讼活动的行为

，但严格地说，警察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权并非司法权。因此

，警察机关并非狭义的司法机关，其不享有任何的对犯罪进

行裁判的权力。 从一定程度上讲，法治越是健全与完善的社

会，警察的权力或者说警察在行使行政执法权力时的自由度

就会越小。警察的行为在健全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与完善的司

法体制下受到了很好的约束。警察在许多人们的心目中也就

不再是可怕的字眼，而变得越发可爱起来。因为警察不仅有

力地揭露了犯罪，合理地处罚了违反有关行政法规的行为，

而且还有效地对有关人们的人身与财产安全的事务和权益进

行了良好的管理与维护。警察真正的成了完全彻底的违法犯

罪的少数坏人闻之胆颤心惊、见之畏惧万分的克星，成了遵

纪守法的广大民众可亲可敬而可爱的好朋友。如此，警察作

为社会治安忠实卫士的本来价值，也就实现了。 警察权力的

膨胀与人们对警察的“惧怕”，最主要的根源于一些警察素



质的低下与警察行使权力的自由度过大。因此，就必须从警

察体制乃至司法体制上下一番功夫，进行必要的改革，以建

立有效地约束警察行使权力的自由与任意的空间，健全与完

善有关警察行使权力时所必须依据的法律法规，提高进入警

察机关的门槛。法官、检察官、律师应当由社会精英、法律

专家所构成，那么，警察最起码的也应该由受过专门的警察

学校或学院的正规教育的人员构成。否则的话，警察权力的

异化与警察的本来职能难以有效地得到发挥的问题，就不能

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有一种说法是，对我国现行的警察体制

进行改革时，应实行检警一体化体制，即将现有的警察机关

中的刑事警察独立出来，其业务活动上接受刑事检察官的节

制，而将其中的治安警察成立专门的治安警察机构。这样，

刑警、治安警、交警各自成一相对独立而完整的体系，各司

其职，职责分明，而且也使得从事刑事检察的检察官更加有

所作为，有条件地吸收了大陆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制。这些，

对于完善我国的警察制度，使其更加有效地发挥揭露犯罪、

维护治安、管理交通等专门职能，不失为一好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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